德育護理健康學院教師員額管控小組設置辦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奉校長115年4月22日核定
第一條（設置目的）
為因應少子化趨勢與高教環境變遷，並為健全本校教師員額配置、退場及人員安置機制，特設置本校教師員額管控小組(以下簡稱本小組)提供校長做員額核定時之參考。
第二條（職掌）
本小組之職掌如下：
一、教師員額總量與結構管控
二、教師安置與人力調整規劃建議
三、審議各系（所、中心）教師員額配置及調整事項。
四、檢討教師員額配置效益及提出改善建議。
五、配合校務發展計畫，規劃教師員額中長期配置。
六、其它有關教師員額管控之事項。
第三條（任期）
本小組為任務編組，任務研議或提供建議完畢後解散。
第四條（組織成員）
本小組置委員若干人，由下列人員組成：
一、主任委員：由校長指定副校長一人擔任。
二、當然委員：主任秘書、教務長、人事主任。
三、執行秘書：由人事主任擔任之。
四、必要時，得邀請相關單位主管列席。
第五條（會議召開）
本小組得因任務需要不定期召開會議。
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並擔任主席；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，由其指定委員代理之。
第六條（預警機制）
各教學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所屬單位教師員額列為管控預警對象：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連續二學年新生註冊率低於本校控管上限。
二、師生比高於教育主管機關規定上限。
三、開課不足（專任教師授課時數未達標準）。
四、招生名額使用率偏低（未達本校要求標準）。
五、近三年評鑑結果未達標準。
六、經教育部核定停招或減招即應同時納入員額減編管控。
經列為預警單位者，本小組得要求提出員額改善計畫，並列入追蹤。
第七條（審議原則）
教師員額配置得參採下列原則審議之：
一、教師學術專長適任性。
二、學生人數及師生比。
三、課程需求及教學負荷。
四、學校發展重點及特色領域。
五、專業領域與教學或校務發展需求。
六、教師研究及產學績效。
七、財務狀況及人事成本。
八、外籍生輔導成效。
第八條（員額管控機制）
一、凍結該系（所、中心）新增教師員額。
二、檢討兼任教師聘任比例，優先減少外聘人力。
三、限制新增班級或學制。
四、分階段退場（逐年結束學制）教師員額管控。
五、整併至其他系所或轉型。
六、限制教學資源投入。
七、其他管控機制。
第九條（教師員額配置原則）
教師員額配置以不牴觸教育部教學品質查核原則下，採取以下方式審酌之：
一、轉調學術專長相關領域單位。
二、協助支援通識或共同課程。
三、改聘兼任教師。
四、行政職務轉任（具意願者）。
五、其它管控方式。
第十條（執行與追蹤）
1、 本小組得應實際需要不定期檢討員額管控執行情形，並滾動修正管控指   標，提出員額調整建議。
2、 本小組建議之事項，送請校長核定後由相關單位協請細瑣中心或相關會議落實執行。
第十一條（保密義務）
本小組委員對審議內容應負保密責任，不得對外洩漏。
第十二條（附則）
本辦法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；修正時亦同。
